
申請設立許可、核發登記證流程圖（表RA01）

申請許可等級條件及經歷、能力認定相關規定表
(表RA02）

一、一次到位條件 (冷凍空調業管理條例第9條第1項)        
	冷凍空調業
	  特   等
	    甲  等
	   乙   等
	 丙   等

	資本額(新台幣)
	2000萬元以上
	1000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上
	200萬元以上

	經歷或能力(一次製造或安裝)
	空調
	1000噸以上
	500至1000噸
	100至500噸
	100噸以下

	
	冷凍
	500馬力以上
	200至500馬力
	50至200馬力
	50馬力以下

	專任人員
	技師
	1
	　
	　
	　

	
	甲級技術士
	1
	1
	1
	　

	
	乙級技術士
	2
	2
	1
	1

	
	丙級技術士
	3
	3
	2
	1


備註：一次製造或安裝之經驗或能力，應以「單一機組」認定。(認定辦法第2條)
二、依序升等條件 (條例第9條第3項) 
	冷凍空調業依序升等
	甲等升特等
	乙等升甲等
	丙等升乙等

	在原等級應有年資
	3年以上
	2年以上
	1年以上

	經歷或能力（累積製造或安裝）
	空調
	1000噸以上
	500噸以上
	100噸以上

	
	冷凍
	500馬力以上
	200馬力以上
	50馬力以上


三、專任人員之充認 (條例第9條第2項)
	專任人員
	技師
	甲級技術士
	乙級技術士

	可替代等級
	甲級技術士
	乙、丙級技術士
	丙級技術士


四、經歷之認定方法 (條例第9條第2項、認定辦法第3條)

	      證   明   文   件
	       認   定   標   的

	3年內之銷售或承攬工程契約書
	足以認定其所載之空調單一主機噸數或冷凍主機馬力者。

	統一發票影本或結算證明書
	足以證明完成契約行為之金額者。

	簽收單、驗收單或完工證明
	足以證明完成契約行為者。


五、能力之認定方法 (條例第9條第2項、認定辦法第4條)
	冷凍空調業
	  特      等
	   甲      等
	   乙     等
	 丙 等

	專任人員
	技師
	技術士
	技師
	技術士
	技師
	技術士
	技術士

	年資
	取得證照後專任6年以上
	取得證照後專任4年以上
	取得證照後專任2年以上
	

	經驗
	曾參與所屬等級之製造或安裝經驗。


備註：年資（專任）、經驗：以經公證或認證之「服務證明書」認定。

          「服務證明書」內容：工程名稱、地點、主機噸數或馬力、所擔任之工作項目、起訖時間及相關資料。
預查說明：

1.如果只是所營事業代碼把 E602010 改為 E602011不用預查，但新增其他所營事業或變更則要辦理預查。
2.所營事業第一欄請新增冷凍空調工程業，第二欄以後依序填上  貴公司已有之營業項目，寫法如下：
	項次
	營業項目代碼
	所　營　事　業　（　應　分　項　列　打　）

	1
	E602011
	冷凍空調工程業(新增)

	2
	
	

	3
	
	

	
	
	

	
	
	

	
	
	

	
	
	

	
	
	

	
	
	

	
	
	


3.將預查表一式兩份，300元郵政匯票(署名經濟部)

寄至：台北市福州街15號 經濟部商業司 收

4.約七個工作天後經濟部會將其中一份蓋章寄回，收到後即可送步驟二RB01～RB03表格至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申請設立許可』
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申請表
	編號：
	
	
	自取
	
	郵寄
	

	申 請 項 目
	　　□設立　　□公司名稱變更　　□所營事業變更

	申　　　　　請　　　　　人
	代　　　　　理　　　　　人

	姓名(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
	
	簽名或

蓋章
	姓　名
	
	簽名或

蓋章

	身分證（或法人）統一編號
	
	
	證書編號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戶 籍 地 址

（或公司地址）
	
	事 務 所

所 在 地
	

	原公司名稱（新設立免填）
	
	統一編號
	

	簡 訊 通 知 回 覆 電 話
	(不接受簡訊通知者免填)


	項次
	預　　查　　之　　公　　司　　名　　稱

	1
	

	2
	

	3
	

	4
	

	5
	


	項次
	營業項目代碼
	所　營　事　業　（　應　分　項　列　打　）

	
	
	

	
	
	

	
	
	

	
	
	

	
	
	

	
	
	

	
	
	

	
	
	

	
	
	

	
	
	


	審查結果：

＊公司名稱如有違反其他法令，而侵害他人在先權利者，仍應依各該法令規定辦理。


備註： 1. 
預查申請案經核准者，自核准之日起算，其保留期限為6個月。但銀行、保險及期貨業務、證券金融、票據金融、有線電視之設立預查案件，其保留期限為1年。

2.  本預查申請案之代理人以會計師、律師為限。

3.  對本處分如有不服，應於接到本處分書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送由本部向行政院訴願。

	編號： 
	【續頁】

	申請人姓名

（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
	
	身分證字號
(或法人統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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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營　　　事　　　業    【續】

	項次
	營業項目代碼
	所　營　事　業　說　明　（　應　分　項　列　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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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空調業申請許可（重新許可）自行查檢表
（表RB01）                
	應繳送書件
	是否檢附

	
	是
	否

	1、 申請書。（RB02）
	□
	□

	2、 許可（重新許可）自行查檢表。（RB01）
	□
	□

	3、 公司名稱預查表（或公司變更名稱或所營事業登記預查申請表）。
	□
	□

	4、 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新設公司免附）。
	□
	□

	5、 負責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

	6、 申請特等、甲等、乙等者應就下列經歷或能力證明文件，擇一檢附（等級變更重新許可亦同）：

（一）一次製造或安裝之經歷證明文件：

1. 銷售或承攬工程契約書。

2. 統一發票影本或結算證明書。

3. 簽收單、驗收單或完工證明。

（二）一次製造或安裝之能力證明文件：

聘僱專任技師或技術士之年資及經驗服務證明書（需經公證或認證）
	□
	□

	7、 預定聘僱專任技師及技術士名冊。（RB03）
	□
	□


	8、 預定聘僱專任技師及技術士證書影本。
	□
	□

	9、 審查費：新台幣500元整。
	□
	□


說明：
１、本表為供申請人查檢文件之用，請申請人於方框（□）內塗黑（■）或打勾（(）。

２、申請人於申請前請先詳閱冷凍空條業管理條例（簡稱本條例）、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冷凍空調各等級所需資格條件及專任人員人數，請詳閱本條例第9條。
３、所附影本均須與正本相同，並於影本註明「與正本相同」及加蓋公司（商業）及負責人印章。

４、申請案件一經收件掛號，其審查費不予退還。
５、申請案所附文件影本應自行影印縮放成A4格式大小，並依序排列。
６、採用郵寄辦理者，應檢附書件，依序裝訂掛號郵寄至（54003南投市省府路4號）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第一科收，繳費請用郵政匯票，抬頭：經濟部。

７、申請許可核准6個月內，因部分許可事項變更，應檢附原申請許可函影本並註明改變事項重新申請許可（預定聘僱技師及技術士變更免重新申請許可）。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受理冷凍空調業許可案件申請人自行檢核表
	      項目
項次
	自行檢核項目
	是否（有無）符合

	
	
	是/有
	否/無

	首
   度
 許
 可
 與
 重
 新
 許
 可
 之
 共
 同
 事
 項
	申請書RB02或RB04
	1
	申請書有無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
	□
	□

	
	
	2
	申請書件所蓋印章與原蓋印鑑有無相符
	□
	□

	
	
	3
	有無檢附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學、經歷證明文件影本
	□
	□

	
	
	4
	公司（商業）之登記事項表是否為最近半年內
	□
	□

	
	
	5
	公司（商業）之資料有無詳細填寫
	□
	□

	
	
	6
	有無檢附登記資本額證明文件
	□
	□

	
	
	7
	冷凍空調工程業登記地址是否與公司登記地址相符
	□
	□

	
	
	8
	冷凍空調設備製造業登記地址是否與工廠登記地址相符
	□
	□

	
	技術士名冊RB03或RB05
	9
	技術士更名，有無檢附其戶籍謄本影本
	□
	□

	
	
	10
	名冊中之「是否為新增或變更」是否有打勾
	□
	□

	
	
	11
	技術士名冊有無請技術士本人簽名或蓋章
	□
	□

	
	
	12
	技術士名冊中與技術士相關之資料是否確實填寫
	□
	□

	
	
	13
	有無檢附技術士之身份證及技術士證之正反面影本
	□
	□

	
	
	14
	有無聘僱專任技術士，即技術士不得另任職他公司
	□
	□

	
	
	15
	有無依規定聘足該等級所需之專任技術士
	□
	□

	
	 等
 級

 變

 更
	16
	申請特、甲、乙等者，有無檢附3年內之銷售或承攬工程契約書，足以認定所載之空調主機噸數或冷凍主機馬力者
	□
	□

	
	
	17
	申請特、甲、乙等者，有無檢附統一發票影本或結算證明書
	□
	□

	
	
	18
	申請特、甲、乙等者，有無檢附完工證明或驗收單或簽收單
	□
	□

	
	
	19
	等級升等之變更，有無檢附3年內之銷售或承攬工程契約書，足以認定所載之空調主機噸數或冷凍主機馬力者
	□
	□

	
	
	20
	等級升等之變更，有無檢附統一發票影本或結算證明書
	□
	□

	
	
	21
	有無檢附技術士之專任年資證明文件（經公證或認證之服務證明書應包含曾參與之工程名稱、地點、主機噸數或馬力、所擔任之工作項目、起訖時間及相關資料
	□
	□

	
	
	21
	等級升等之變更，有無檢附完工證明或驗收單或簽收單
	□
	□

	
	所有文件及影本
	22


	案附影本有無加蓋公司章及加註「影本與正本相符」字樣
	□
	□

	首度
許可
	23
	檢送許可之申請書是否為RB01、RB02、RB03
	□
	□

	
	24
	預定資本額是否符合該申請等級規定之資本額
	□
	□

	重
新
許
可
	25
	檢送許可之申請書是否為RB01、RB04、RB05
	□
	□

	
	26
	申請書中原許可或登記事項是否填寫完整
	□
	□

	
	27
	是否已領有許可函，且在許可函期限內重新許可
	□
	□

	
	28
	是否為等級變更之重新許可
	□
	□


備註：本表僅供申請人參考使用，申辦案件免檢附。
冷凍空調業申請許可申請書（表RB02）

受文者：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申請人申請

日期及字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茲申請冷凍空調業許可，依照冷凍空調業管理條例及施行細則等規定，檢附有關申請書件，請准予許可
	公
司
︵

商
業
︶
	名稱
	
	統一編號
	

	
	聯絡
方式
	電話
	
	行動電話
	

	
	
	傳真
	
	E-Mail
	

	
	預定登記實收資本額
	

	
	所在地址
	

	冷凍空調業登記地址
	工  程  業
	

	
	製  造  業
	

	申請等級
	工  程  業
	□特等      □甲等       □乙等       □丙等

	
	製　造　業
	□特等      □甲等       □乙等       □丙等

	負

責

人
	姓名
	
	身份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地址
	

	
	學歷
	□博士 □碩士 □大專 □高中職 □國中 □小學 □無

	
	經歷
	□50年以上 □20-50年 □10-20年 □5-10年 □5年以下

	經歷或能力(丙等免填)
	單一主機
	在         冷凍噸以上，        馬力以上

	
	累積主機
	在         冷凍噸以上，        馬力以上

	預定聘僱專任人員姓名
	技
師
	
	技
術
士
	甲級
	
	
	

	
	
	
	
	乙級
	
	
	

	
	
	
	
	丙級
	
	
	

	聯絡人
	姓名
	
	行動電話
	
	電話
	

	公司（商業）章：

負責人章：


	聲明事項：本申請案填寫及所附文件（包含傳真補件）均為屬實，所附文件影本均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備註：
一、申請書及所附書件之文字請盡量使用電腦打字，若用書寫者請字蹟端正且易於辨認。

二、新籌設公司者免填公司統一編號。

三、預定登記實收資本額是指申請人預定於申辦冷凍空調業登記證書時公司（商業）之登記實收資本額。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收文字號
	


送件地址：54003南投市省府路4號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第一科 (049)2359171＃1122、1123、1127 
預定聘僱專任技師及技術士名冊（表RB03）
冷凍空調業者名稱：                   公司（商業）聯絡電話：                                              
	技師科別或

技術士等級
	冷凍空調（電機、機械）技師
	級技術士
	級技術士
	級技術士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號碼
(或護照號碼)
	
	
	
	

	證書字號
	
	
	
	

	聯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取得證書時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取得證書年資
	
	
	
	

	簽     章
	
	
	
	


	技師科別或

技術士等級
	級技術士
	級技術士
	級技術士
	級技術士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號碼
(或護照號碼)
	
	
	
	

	證書字號
	
	
	
	

	聯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取得證書時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取得證書年資
	
	
	
	

	簽     章
	
	
	
	


備註：
一、本表應逐一填列公司（商業）目前所有專任技師及技術士。
二、除本表外，專任技師尚須另附技師證書影本，專任技術士須另附技術士證書影本，
三、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欄框如不符需要請自行修改。
冷凍空調業申請登記證書自行查檢表（表RC01）
	應繳送書件
	是否檢附

	
	是
	否

	1、 申請書。（RC02）
	□
	□

	2、 申請登記證書自行查檢表。（RC01）
	□
	□

	3、 許可函影本。
	□
	□

	4、 原冷凍空調工程業登記執照正本（原非領有冷凍空調工程業登記執照者及已繳者免附）。
	□
	□

	5、 已辦妥變更登記之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
	□

	6、 聘僱專任技師及技術士名冊。（RC03）
	□
	□

	7、 聘僱專任技師及技術士證書影本。
	□
	□

	8、 聘僱專任技師及技術士之勞工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影本（或經公證之任職證明文件）
	□
	□

	9、 審查及證照費：新台幣3,000元整。
	□
	□


說明：
１、本表為供申請人查檢文件之用，請申請人於方框（□）內塗黑（■）或打勾（(）。

２、申請人於申請前請先詳閱冷凍空條業管理條例（簡稱本條例）、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冷凍空調各等級所需資格條件及專任人員人數，請詳閱本條例第9條。
３、所附影本均須與正本相同，並於影本註明「與正本相同」及加蓋公司（商業）及負責人印章。

４、申請案件一經收件掛號，其審查費不予退還。
５、申請案所附文件影本應自行影印縮放成A4格式大小，並依序排列。
６、採用郵寄辦理者，應檢附書件，依序裝訂掛號郵寄至（54003南投市省府路4號）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第一科收，繳費請用郵政匯票，抬頭：經濟部。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受理冷凍空調業許可、登記案件申請人自行檢核表
	      項目
項次
	自行檢核項目
	是否（有無）符合

	
	
	是/有
	否/無

	申
請
書
	1
	檢送申請登記證書之申請書表是否為RC01、RC02、RC03
	□
	□

	
	2
	申請書有無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
	□
	□

	
	3
	公司（商業）之相關資料有無詳細填寫
	□
	□

	
	4
	負責人欄位之相關資料有無確實填寫
	□
	□

	
	5
	有無檢附董事、監察人、執行業務、代表公司之股東或負責人名冊
	□
	□

	
	6
	冷凍空調工程業登記地址是否與公司登記地址相符
	□
	□

	
	7
	冷凍空調設備製造業登記地址是否與工廠登記地址相符
	□
	□

	技

術

士

名

冊
	8
	技術士名冊有無請技術士簽名或蓋章
	□
	□

	
	9
	技術士更名，有無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
	□

	
	10
	技術士之相關資料有無確實填寫
	□
	□

	
	11
	有無聘僱專任技術士，即技術士不得另任職他公司服務
	□
	□

	
	12
	有無依規定聘足專任技術士
	□
	□

	
	13
	有無檢附聘僱專任技師及技術士之勞保投保明細表或經公證之在職證明文件
	□
	□

	所有文件及影本
	14
	案附影本有無蓋公司章及加註「影本與正本相符」字樣
	□
	□


備註：本表僅供申請人參考使用，申辦案件免檢附。

冷凍空調業申請登記證書申請書（表RC02）
受文者：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申請人申請

日期及字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茲申請冷凍空調業登記證書，依照冷凍空調業管理條例及施行細則等規定，檢附有關申請書件，請准予發給登記證書

	公
司
︵

商
業
︶
	名稱
	
	統一編號
	

	
	聯絡
方式
	電話
	
	行動電話
	

	
	
	傳真
	
	E-Mail
	

	
	登記實收資本額
	

	
	所在地址
	

	冷凍空調業登記地址
	工  程  業
	

	
	製　造　業
	

	申請等級
	工  程  業
	□特等      □甲等       □乙等       □丙等

	
	製　造　業
	□特等      □甲等       □乙等       □丙等

	負

責

人
	姓名
	
	身份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地址
	

	
	學歷
	□博士 □碩士 □大專 □高中職 □國中 □小學 □無

	
	經歷
	□50年以上 □20-50年 □10-20年 □5-10年 □5年以下

	經歷或能力(丙等免填)
	□單一主機
	在         冷凍噸以上，        馬力以上

	
	□累積主機
	在         冷凍噸以上，        馬力以上

	預定聘僱專任人員姓名
	技
師
	
	技
術
士
	甲級
	
	
	

	
	
	
	
	乙級
	
	
	

	
	
	
	
	丙級
	
	
	

	聯絡人
	姓名
	
	行動電話
	
	電話
	

	公司（商業）章：

負責人章：


	聲明事項：

本申請案填寫及所附文件（包含傳真補件）均為屬實，所附文件影本均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備註：
申請書及所附書件之文字請盡量使用電腦打字，若用書寫者請字蹟端正且易於辨認。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收文字號
	


送件地址：54003南投市省府路4號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第一科(049)2359171＃1122、1123、1127
聘僱專任技師及技術士名冊（表RC03）

冷凍空調業者名稱：                 公司（商業）聯絡電話：
	技師科別或

技術士等級
	冷凍空調（電機、機械）技師
	級技術士
	級技術士
	級技術士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號碼
(或護照號碼)
	
	
	
	

	證書字號
	
	
	
	

	聯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取得證書時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取得證書年資
	
	
	
	

	簽     章
	
	
	
	


	技師科別或

技術士等級
	冷凍空調（電機、機械）技師
	級技術士
	級技術士
	級技術士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號碼
(或護照號碼)
	
	
	
	

	證書字號
	
	
	
	

	聯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取得證書時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取得證書年資
	
	
	
	

	簽     章
	
	
	
	


備註：
一、本表應逐一填列公司目前所有專任技師及專任技術士名冊。
二、除本表外，專任技師尚須另附技師證書影本，專任技術士須另附技術士證書影本，
三、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欄框如不符需要請自行修改。

請申請人詳閱本條例、本條例施行細則及等相關規定，向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申請核發（換發）冷凍空調業登記證書。





步驟３








符合規定者，核發設立許可函








步驟４








公司名稱預查表（或公司變更名稱或所營事業登記預查申請表）


＜經濟部商業司＞＜各縣市政府＞





新籌設或原已設立之公司，擬經營冷凍空調業者，應先商業司申請辦理公司名稱預查表（或公司變更名稱或所營事業登記預查申請表）。


商號之預查在各縣市政府





申請設立許可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步驟１








步驟２








請申請人詳閱冷凍空調業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本條例施行細則及等相關規定，向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申請設立許可。





申請核發登記證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領得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核發之設立許可函後應於規定期限內向公司登記主管機關（例: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台北市商業管理處、高雄市政府建設局）辦妥登記。新增營業項目CB01071或E602011。








符合規定者，核發（補換發）登記證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申請（變更）公司登記


＜公司登記主管機關＞





申請（變更）公司登記


＜公司登記主管機關＞





符合規定者，核發（補換發）登記證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申請核發登記證(RC)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請申請人詳閱冷凍空調業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本條例施行細則及等相關規定，向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申請設立許可。





步驟２








步驟１








申請設立許可(RB)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新籌設或原已設立之公司，擬經營冷凍空調業者，應先商業司申請辦理公司名稱預查表（或公司變更名稱或所營事業登記預查申請表）。


商號之預查在各縣市政府





公司名稱預查表（或公司變更名稱或所營事業登記預查申請表）


＜經濟部商業司＞＜各縣市政府＞





符合規定者，核發設立許可函








步驟３








請申請人詳閱本條例、本條例施行細則及等相關規定，向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申請核發（換發）冷凍空調業登記證書。





領得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核發之設立許可函後應於規定期限內向公司登記主管機關（例: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台北市商業管理處、高雄市政府建設局）辦妥登記。新增營業項目CB01071或E602011。








步驟４











依序填上  貴公司已有之營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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